
三、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的管理

1、施工许可证废止的条件：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
开工，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，应当向发证机关申请延期；延
期以两次为限，每次不超过三个月；既不开工又不延期或超
过延期时限的，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。

2、重新核验施工许可证的条件：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
的，建设单位应当自施工中止一个月内，向发证机关报告，
并做好工程维护工作。恢复施工时，向发证机关报告。中止
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，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关核
验施工许可证。

3、重新办理开工报告的条件：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批准开工报
告的建筑工程，因故不能按期开工超过六个月的，应当重新
办理开工报告的审批手续。

4、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的后果：责令改正，符合开工条
件的补办施工手续；不符合开工条件的，责令停止施工，并
可处以罚款。 



l 案例：

l 2018年6月，广东省清远市住建局对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（一
期）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，进行立案调查。

l 10月22日，处理结果公布：

l 1、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：

l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，罚款168.4万元。未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
擅自施工，罚款40万元。

l 2、三家施工单位：紫金县金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广东华坤建设集团有
限公司、广东兆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，因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，
分别罚款10000元、6000元、6000元。

l 3、四个项目负责人：

l 刘峰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），处罚款17.7万元（14.3万元+3.4万元）。

l 钟育松（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），处罚款650元。

l 景涛（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），处罚款300元。

l 何云（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），处罚款3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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